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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保全抽查暨遴選程序事項 

 
 

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11年11月O日訂定  

 

一、 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(以下簡稱本局)為使轄管業務下訂之保

全公司確實履行警衛勤務，俾達業務目標及遴選作業公正公開，

特依「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」第6條第3款規定，訂定本程序事

項。 

二、 保全勤務抽查由主辦課室或抽查小組辦理，抽查小組由本局人員

擔任；抽查頻率：主辦課室以每2週抽查一次為原則，抽查小組視

需要辦理抽查。 

三、 抽查範圍：保全人員執行勤務情形。 

四、 執行抽查依據：臺灣銀行「警衛勤務」共同供應契約條款、警衛

勤務作業實施要點。 

五、 「河川疏濬工程」抽查內容如下： 

依據臺灣銀行警衛勤務共同供應契約條款、警衛勤務作業實施要點，

抽查內容如下(抽查表如附件1)： 

 

(一) 承攬標案所報保全人員基本資料是否符合共同供應契約規定(如

保全人員身份、照片核對、學歷證明、體檢資料等)。身分證明

相關文件須經保全公司安全查核，並具警察機關核備文件；保全

公司應提供人員相關文件供抽查時檢視。倘有發現保全人員身分

不符，應請保全公司立即更換合格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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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勤務日誌是否按時、核實、具體填列，是否漏未注意可疑人事物、

機具，是否堅守工作崗位等。 

(三) 保全人員是否服裝儀容整齊、有無怠忽職守、違反勤務應盡之注

意義務，有否於工作範圍從事與勤務無關之行為(如聚眾飲酒、

遊戲玩樂、賭博、擅離工作崗位等)。 

(四) 日、夜間保全勤務是否正常、有否鬆懈警衛勤務。 

(五) 砂石疏濬工程、併辦土石標售工程、河道整理工程，地磅站之整

潔及安全維護、工區範圍警戒、出入口管制、監視器運作、鏡頭

視角是否正常、影像是否清晰、監控有無中斷之通報、有否落實

人員機具進出登記、核對，是否與支出或收入廠商勾串、共謀、

包庇、從事不法或違反規定之行為。 

(六) 保全場所是否確實管控進出人員、核對進出人員是否經機關主辦

人員同意，勤務範圍詳加巡邏、設備核實清點。 

六、 定期或不定期抽查時，得依契約、施工補充說明書及採購法相關

規定執行罰款。 

七、 抽查後廠商應即辦理缺失改善並填妥缺失改善對策及追蹤表(詳

附件2)，並將改善資料送達本局審查，如審查後認需再改善時，

應持續追蹤至改善完成。 

八、 遴選作業原則邀請近1年度共同供應契約滿意度調查80分以上之

北區廠商進行遴選程序，如下: 

(一) 本局成立保全遴選作業小組及相關評分項目標準。 

(二) 事前公開本遴選相關訊息及評分標準於本局全球網，事後公開評

選結果。 

(三) 符合滿意度分數且具意願之保全廠商，視需求通知出席遴選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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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行簡報。 

(四) 辦理遴選作業及評分排序，擇優錄取。 

(五) 按照錄取名次，於本局有警備勤務需求時，依序下訂、循環下訂；

且下訂時，廠商須為共同供應契約廠商 

 

九、 遴選原則以外之下訂警衛勤務或採購： 

(一) 跨年度工程或業務，為效率及勤務銜接順暢，得逕洽原保全廠

商下訂(下訂時廠商須為共同供應契約廠商)。 

(二) 本局有特殊需求時，得經局長核定後，於共同供應契約下訂保全

廠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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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河川疏濬工程 

保全抽查紀錄 

作業名稱：   

抽查日期：  

抽查人員：   

抽查次數：     次 

抽查事項： 扣點 備註 

是否派員駐守挖採區 □ 是 □ 否     

上週保全督勤頻率是否符合規定 □ 是 □ 否     

人員機具進場登錄及管控情形是否符合規

定 

□ 是 □ 否     

是否依規定頻率辦理地磅檢校(含紀錄) □ 是 □ 否     

是否依契約規定控管超載車輛及防塵網覆

蓋 

□ 是 □ 否     

是否檢視設備維修人員證件(含紀錄) □ 是 □ 否     

是否立即通報監視系統毀損 □ 是 □ 否     

是否注意地磅遭裝置不明設備 □ 是 □ 否     

未任意擅自修改載運車輛車籍資料 □ 是 □ 否     

是否執行臉部辨識 □ 是 □ 否     

是否巡視工地為唯一出入口 □ 是 □ 否     

是否清潔管制站周邊環境維護 □ 是 □ 否     

是否依規定辦理收入廠商落實到場抽查 □ 是 □ 否     

有無填寫出勤日誌 □ 是 □ 否     

備註事項： 

保全簽名確認   

  

預計改善

完成日期 

  

  

1. 相關扣點標準，以契約規定為準。 

2. 抽查事項如有增減，以契約規定為準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 

附件 1 



5 
 

保全抽查缺失改善對策及追蹤表 
受抽查廠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 

抽查日期   年   日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限期改善完成日期： 

缺失

編號 

不符合事項 
(含建議) 

改善對策及結果 
(附相關資料，請註明) 

改善完

成日期 

備註 

     

是否同意改善完成 機關同意改善完成日期 

是 否 

承辦人        課長        簡任正工程司       副局長         局長       

附件 2 


